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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的“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战略，与 2014 年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六次会议提出的“四个能源革命”（能源供给、能源消费、能源技术、

能源体制革命）对比，不难看出中央两次财经会议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能源转型和技术创新，不能缺少体制的保障。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质上是

能源供给、消费、技术革命在新形势下的体现，而电力体制改革则是能源

体制革命的组成部分。如同能源体制革命为其它“三个能源革命”提供保

障一样，电力体制改革也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创造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

电网体制改革。 

新型电力系统代表电力行业新的生产力，电力（电网）体制代表该行

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两者的辩证关系表

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短短四十年时间使国家的贫穷落后

面貌得到彻底改变，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

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体制是制度在一个领域、行

业或部门的具体表现形式，好的体制能够有效限制各种弊端蔓延，不好的

体制则会处处抑制新生事物的成长。中国目前实行的“超级垄断+输配合一”

的电网体制，与传统电力系统基本相适应，而与新型电力系统基本不相适

应，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及能源低碳绿色转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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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走上一条高成本、低效率，曲折而漫长的道路。 

有人认为中国不仅有特高压，而且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也排名世界

第一，因此中国电力系统的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实这是一种误

解。在能源低碳绿色转型的今天，评判电力系统先进性的指标，既不是电

网电压等级的高低，也不是新能源装机规模绝对量的大小，而主要是新能

源发电量的渗透率。2020年该项指标德国已超过 45%，中国仅为 11%左

右，表明德国已进入新型电力系统形成期，中国尚处于起步期，差距还相

当大。新能源渗透率是一项综合性指标，不仅是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

电网柔性化和数字化程度、新业态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电网体制合

理性和适应性的真实反映。中国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需要走出自我感觉良好的误区，毫不犹豫推进电网体制改革。 

碳达峰和碳中和“双碳目标”的确立，表明中国已进入能源低碳绿色

转型新的历史时期，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基本途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向前看，电网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

晰和明确，这就是以“四个能源革命”思想为指导，冲破传统观念束缚，

建立起与新型电力系统相适应的电网体制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

推动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发展。 

这里“相适应”是关键词，它揭示出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电网体制改

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建立区域电网体制和实行输配分开（有关输配分开的内容详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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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2022年第 3期《输配分开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客观要求》）是电

网体制改革的两项主要任务，它们在 2002 年的第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中就

已经提出来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7 年前的 9 号文将其列为“继续

深化研究课题”，但至今仍没有结论。由于 2002年还没有能源转型问题，

2015年也没有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问题，电网体制改革被搁置是可以理解的。 

电网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打破垄断，将

竞争的理念引入到自然垄断行业内部，通过建立区域电网体制，营造和形

成“比较竞争”的环境和机制。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电网技术特性对

电网企业重新进行定位，由于输电网和配电网基本功能和技术特性不同，

输电和配电企业需要分别定位，实行输配分开改革，将垄断性业务与竞争

性业务彻底分离。因此更明确地说，电网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区

域电网+输配分开”的新体制取代“超级垄断+输配合一”的旧体制。 

上一轮电改按照国发【2002】5号文《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要求，完

成了“厂网分开”改革，拆分重组原集发、输、调、配、售为一体的国家

电力公司，成立两家央属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和两家顾问集团，初步

打破电力行业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取得电力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国发【2002】5号文提出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除要求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主辅分离等项改革外，还对电网体制改

革做出了具体安排：一是明确了区域电网公司的组建方案和公司的性质、

职责以及与国家电网公司的关系；二是明确“十五”期间暂不进行输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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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重组，但要逐步对配电业务实行内部财务独立核算，以后通过试点实行

输配分开。 

对照 5号文《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不难发现目前中国一家独大的超级

垄断体制，并非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确定的目标，而是一个被改走样的结

果。按照 5 号文的规定，区域电网公司是按现代企业制度设置、享有法人

财产权、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实体，即它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子公司而

非分公司或分部。 

改变区域电网公司性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交流特高压电网的建设保

驾护航，其实如果交流特高压电网是真正合理和必要的，按照电网发展的

客观规律，没有超级垄断体制也完全可以建设，如果离开超级垄断体制就

不行，恰恰说明它是不必要的，南方电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电网形成超级垄断体制后，输配分开的准备和改革自然也停顿了下来。

可以看到，上一轮电改不仅没有将电网体制的改革向市场化方向推进，反

而明显向后退了一步。 

2015年 3月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号），虽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明确提出电网体制改革

的目标和任务，但也并没有将电网体制改革完全放弃，而是从四个方面或

明或暗为电网体制的改革进行铺垫和准备： 

一是将形成“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作为推动电力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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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总体思路，事实上为电网输配分开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放开两头”

首端一头由发电体制改革实现，末端一头则需由电网体制改革实现。9 号

文明确的“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实际上已向输配分开迈出

了一步。 

二是要求重新定位电网企业功能，“改变电网企业集电力输送、电力

统购统销、调度交易为一体的状况”，明确“电网企业主要从事电网投资

运行、电力传输配送，负责电网系统安全，保障电网公平无歧视开放，按

国家规定履行电力普遍服务义务”，显然是在为电网体制的改革指明方向。 

三是开展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一般都认为试点的目的是促进配电

网建设和提高其运营效率，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为输配分开作预演。新成

立的增量配电网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无论电网企业控股还是不控股，

试点的结果都形成了一种输配分开的格局。但遗憾的是试点 6 年以来，尽

管各方都做出很大努力，但在现行的体制下，结果远不如预期，碰到的问

题很多，以至于社会对它几乎失去热情和信心。 

四是明确要：“继续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中国国情的输配体制

研究”。 

由于本轮电改的重点和注意力放在电力市场建设和电价机制改革上，

因此上述电网体制改革的铺垫工作都没有做到位。 

中国电网体制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对能源革命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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